
，产卡冬

歲 日 

破値 

宜

不

• 能

‘“/;•

「V评

3

洛治闢謠解答援越立垣

一

中

共

1

11< 

一̂
——

^
 
R:I*NE

美

爲

■

八

巴

美陵會武装主席黎萃斯有此强硬主張 

認無需顧慮盟國反對，一 意孤行突襲 ,

13

• A

・

面

(
華
盛
頓
十
三
日
美
聯
社
電l
漫

J6此
間
盛
傳
現
在
駐
南
越
美
國K
使
洛
治
，曾
在
上 

院
外
交
委
員
會
的
一
次
秘
密
會
議
中.
，，整
旬
賈
西
貢
政
府
姿
求
美
國
退
出
南
越
，則
美
國 

亦
不
能
随
便
撤
軍
，
由
于
此
項
傳
說
，反
映
出
美
國
參
加
越
南
载
事
的
未
來
政
策
和
動
向
， 

關
係
殖
大
，
以
致 

-51 起
此 
政
海
人
物
，
對
于
越
戰
問
題
，更
廳
論
紛
紛
。 

初
時
國
務
院
對
此
項
傅
說
亦
未
敢
加
以
證
實
或
否
認
，
迨
至
昨
日
總
統
詹
遜
親
自
主
持 

洛
治
宣
誓
僦
任
駐
南
大
使
儀
武
策0
會
發
表
意
具
， 

.89聲
洛
治
同
意
的
立
塲
，
認
爲
倘
若 

美
國
軍
援
已
被
視
爲
不
必
要
或F
再
擞
求
助
時
，町
美
鼠
小
容
帆
在
越
南
作
任
何
的
讎
牲
。

△

 

防

▼
⑥

i 1 F

shel
  

STR]證
且
洛
治
曾
在
原
則
上
完
全
同
意
援
越
的
政
策 

，
是
以
協
助
用
越
人
民
及
政
府
達
成
自
立
自 

足
爲
目
的
。

洛
治
對
于
外
傳
加
予
認
否
。

現
美
國
加
軍
參
加
越
戰
的
合
法
手
續
， 

是
根
據
十
年
前
南
域
政
府
請
求
援
助
的
公
交 

，
但
在
過
去
十
六
個
月
內
，
西
貢
政
權
已
易

的
用
途
，將
有
所
限
制
。

星
嘉
坡
外
交
部
長
拉
査
力
南
昨
發
表
言 

論
，IS

自
從
星
鳥
分
裂
後
，
星
嘉
坂
的
國
防 

事
務
，
應
有
從
新
與
英
國
談
判
之
必
要9 

又
謂
.: 
若
星
島
的
基
地

<.■| 
純
恋
自
衛
爲 

目
的
，對
于
星
嘉
坡
帮
望
在
外
交
上
保
持
的 

不
結
盟
政
策
，將
無
任W
 衝
突
，
目
謂••
星

取
Prin玲匕 

以
3

2  

5^

2

蚣

篇
坡
政
府
對
于
過
去
奉
美
，
法
，
泰
，菲

手
八
次
，
倘
若
到
某
一 
政
權
曾
明
南
越
不
霜
，丁一.嚴

賓
及
巴
基
斯
坦
班
夏
十
的

【
東
南
晓
軍
學

美
國
軍
援
時
，
則
在
南   

N
的
美
軍
，
是
否
應 

.
备
撤W

*^w
t®

&
感
曝
之
期#
選 

二

、或̂
:
弁
國
民
看
下? 
讒
呈
压
.： 

會
武
装
豊
役
委IW

W

聲
書
塩
曾
發
表 

-
含
論
，
認
爲
弟
國
必
須
準
傭
于
必
需
時
，
可 

能
採
用
一
原
子
彈
轟
炸
中
孰
天
匿
，對
汙
美
國 

丁
是
至
應
利
用
原
子
辟
以
毁
滅
冲
共
的
原
子
谭 

生
酷
力
的
問
題
因

":»
;<晶

-.#.釁
蓼
制

IH中 

共
，
則
要
盡
年
露
射
齢
定
直
雨M
烈
的
行
動 

.
，
而
且
不 ®
顧
慮
盟
國
的
意
見C

-W國
可
以 

一
單
獨
行
動9
擊
敗
任
何
武
加

:.1:.民
金
眼
國
的

乙
巳
年 
一•
二 
十
二
立
秋 

"嚴
翅
^
i
s
築
克
乎

18禦
公
約
」
組
織
，
显
持
不
堤
的
態
度 

宝

屬

滞

■

.

 

， 
C  

'1京
十
一
二
日
美
數.社
電)
前
任
日
本 

首
相
池
田
勇
人
昨
日
在
此
間
病
逝
，享
壽
六 

十
有
五
。

I
• 
池
用
勇
人
曾
致
力
領
導
日
本
走
向
鞏
固 

•
的
戰
後
經
濟
復
興
的
道
路
，.卓
著
成
績
，
迨 

至
去
年 
發
現
喉
部
生
癌
因
此
而
辭
職
療
養 

經
年
，
昨
終
吿
不
治   

v.■■.

池
田
勇
人
於
一 
九
二
五
年
畢
業
於
日
本 

帝
國
大
學
法
律
系
後
，
先
後W
任
財
經
及
部 

長
等
職
，
一
九
五
一
年
代
表
日
本
出
篇
舊
金

2

6

民 星 五 卞 

81  平 
>
 公 元 九 六 五 

C
 八一 月 

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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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
星反對東雷黑齢
y
山
和
甲
會.議
，
一
九
五
三
年
復
代
表
自
相
吉

齢

晶
一 
， (
星
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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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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臧
巅 

- 
政府現吁表轟弊英釁豊暑基.雌 

1
1
^
^
€
^
^
^
^

，
潜.

-
\
v
^
v
5
>
.
^
 

IIB
A

-H
H

EIIlA
silK

*   
!!'-'??.  G
E

訊
棚
泰
館
對
於
問
題
缺
乏
事
先
的
疏
導
，
道

•
田
茂
訪
問
華
盛
頓
，
在
岸
信
介
連H
四
屆
首 

能
時
飯
，，
飽
田
勇
人
鬱
續
滲
加
内
閣
，
其
後

*

縻
缶
营
田 

><皆
偿
有
「新
稅
務
法
例
的
發

一義氣图得 

忠載献國
■*
俠像好

限制英B

"■ 

8
6
8̂

504

编
叱
及f
稅
青
成
本
會
計
」
等
書

(
零@
每
份
一
七
丁

。

戶

1

徐
復
観

;
 

但
在
問
題
更
深
的
地
方
，
却
隠
蔵
着
兩 

種
小
同r
識
聲
突
，
即
是
，
隱
藏
肯
「
現 

實
意
識
」與
「
歷
史
意
過
」
的
衝
突
，不
把 

H
M
 

的
大
使
館
之
資
，5
起

—在
健
，
何
况
駐
外
大
使
館
，
乃
國
除■
瞻
所
繫
， 

鳍
的
憤
怒
，
有
五
百
多
華
僑
開
會
抗
議
，
在
報
級
上
只
常
看
到
某
鼠
民
爲r
擁
誇
政 
乱

均

冋

。正
意
義 
更
不
能
講
求
眞 

使
做

85 呑
股
賊
骞
內
於
髏
 
嚏
策
而
问
其
他
象
國
家
的
使
館
一
示
威
的
、 

二
二
)
:
 

使
館
皈
人
向
鹹
國
警
察
請
援
订
國
欝
〔
録
一
很
少
着
到
僑
譯
向
本
油
通
遍
港
強
儡 

在
大
使
館
的
立
编
看
，有
七
八
十
年
歷 

入
到
使
館
人
逮
捕
了
二fP
   
餘
人
一
其
中
索
鑑
峠
叫
何
舖
虔
.徳
賣
廊
硼
溝
史
的
古
昌
,
在
現
代
墨
物
相
形
之F
 ,
不 

人1»
經
與
館
用
交
涉
同
七
月
二
十
三
日
以
專 
厂
入
訳
緒
怪
浦
僑
仙
遭
行
爲
 
免
有
曹
慚
形
穢
，
地
皮
有
多
的
，
能
且
又 

機
引
何
到
台
海
，
押
底
治
安
機
關
，將
懲
一 

不
曲
深
鐘
鎌
感
到
遺
像
。 

非
常
値
鐘
，
賣
掉一

塊
多
餘 

警
百
，
以
維
護
政
府
的
威
皇
，
目
前
從
報
紙
更
代
"

玲
不
變
國
的
，
鶴
國
華
建
一
棟
堂
皇
的
使
館
，
不
需
政
府
化
一
個
錢 

^
外
‘，他
們
與
年
館
之
間,
所:

…
道

是

謳

合

乎

:

上
所
知
道
的
，
大
約
越m
幽"
：
 

凡
是
有
點
民
右•
乐
阪
苗
勲
人J

决
不 

能
贊
成
羣
衆
直

»- 
訴
么
年
吐
乎
最
齊
行
動 

，
何
况
駐
外
大
使
館-
现
飲
辭
解
断
所
繫
，

最
近
台
漫
輸
紙
報
専..
我
國
駐
韓
大
使 

館
，
因
出
賣
大
使
館
的
剩
餘
地
皮
，作
宙
新

.1

7第 版

皮
，
來
改

^̂
^

—

.
-
r
t
^
^
^
^
^
^
^
^
H
^
^

3
飞
；
3

阮朗基訪厶
目的

4̂
3̂̂
<̂
 

d-赢 

0

迷 ^
^
^
^
^
 ^^-6-^21  9/f0ks 6^  

(
荷

fft活
合
際
財

6  

電
)
自
棄
嬰
戶
盼
爲
足
“
 

』

用
件
感
象
傲
之
著
工
影5  

星
星
瑪
麗
連
夢
?

今
已

a  

去
左

t«:整
二•
年
了
，
但
其 
宀 

廿 
墓
千" 
影
迷
，
並
不
因 
亠 

..
爲
其
亡
故 

rhT 停
止
對
其 

2  

已 
之
厚
愛
。

5 

， 

按
夢
露
小
姐
於
一 

2

政治外咬可能中間傾左各國改慮承認

»
共聯

與國府细
(
采
奥
吐
普,

冊
)
在
組
織 

亞
区
6:聯
盟 

,.*-證
鳍
4
曲
餅
應
之 

越
總
現
阮
國
犠
逢
越
局
勢
嚴
国
販

缥5

81

「

二

東
旭 

，
南

号
越
，局
勢
嚴
国

(
本
報
綜
合
報
導)
星
加
坡
為
亞
洲
戰
畧
重
婪
基
踮
，
自
李
光
曜
傾
輝
退
出
馬
來 

喘
邦
成
濁
在
主
滅
國
家
饯
，
其
未
來
勤
向
影
鹹
重
大
，
故
顺
爲
各
方
注
目
，
茲
綜
合
各
目
關 

消
息
漫
舞
如
次/

、

叶
香
港
実
聯
計
消
息
：
此
間
之
非
與
黨
韓
紙
，
十
日
均
表
示
憂
慮
星
架
坡
脫
離
馬
來
西

突
然
訪
間
泰J
及
隶 

目
。據
外
電
透
露
内

發
中
起
人
們
深
爲
注

%
量
託
海
阮
國
基
訪
台
灣 

?

普
 
花
大
部①

2

嘈
.管
行
政
院
長

!

師
邊
暫
堂
本u
步
木

據
西
貢
消
息
說 

阮
國
基
辞
同
國
瀬
成
立
一
個
東
南
亞 

反
共
聯
盟
，
這
是
」
禮
饴
奪
乃
兼
軍
事
性.， 

的
組
織
，
預
料
台̂
^
滅"
脚
盟
之
會
蓊
表 

示
响
應
，
府
爲
聴
新
田
河
南
韓
巳
履
次
試
圖 

促
或
這
保
組
織0
義
1

・

徘

嚴
家
淦
舉
行
自
談2

 

日
抵
台
北
，作
三
恭

一&

亜
聯
邦
，.沸
費
借
星
架
坡
獨
立
後
叫
能
哽
印
尼
及
中
共
之
滲
人
。

據
花
算
力
工
事
文
報
紙
華
僑
日
轍
働"
星
島
脆
離
馬IS，

時
給
子
中
我
发
印
尼
巨
大
之 

虚

，，H

修
張
勢
力
，
星
島
面
積
雖
小
，
但
月
 
戰
畧
弱
點 
产
可
能
傾
側
爲
之
勢 

力
点
。留
文
報
紙
快
輪
稱.•
星
島
不
致
依
一
朝
一 
夕C
間
成
爲
豪
豪
，
但
恥
员
及 

法
通
發
將
加
強
其
滲
入
活
動
。

據
强
人
稼
紙
南
華
早
報
稱
，星
蛆
坡
退

4

2  
靑 塚
九
六
二
年
八
月E
R
，

3  

牛
被
發
現
死
木
渠
之
臥
室~ 

，
手
指
在
电
話
握
上0
N 

安
眠
藥
空
瓶
，
迄
今
三
年
毎" 

"
週
平
均
有
二
百
至
三
百
影
迷
，
前
汴
西

2  

Z

木
公
園
渠
之
墓

N8憑
弔
。 

一 

4  

據
該
公
園
園
長
稲
：
來
訪
之
道
容
一 

Q

有
些
出
於
好
奇
心
，育
曾
則
甚S
 嚴
肅

6  

4

，
育
人
逗
留
數
秒
鐘
，
有A
則
徘
徊
敷

5  

4

小
時
留
戀
不
去,
渠
丿
第
二
任
丈
夫
著

5  

2  
名
棒
球
名
手
喬
狄
飓
喬
，
專
。每
週
三

2  

2  
次
送
六
朶
紅
色
玫
瑰
作
爲
愛
情
表
徵,
2 

-
且
廊
常
於R
落3

親
目
前
往
墓
地
顕
温
一 

4

舊
情,
另
一0

神
秘
婦
人
毎
：T/

期
來 

一(
一
次
，
紀
次
在
墓
邊
靜
坐
十
一
九
分
至
三2  

十
分
鐘
，
渠
意
一
中
年
婦
人
，穿
着
豪

S  

5
華,
公
園
職
昌
皆
小
識
其
爲
何
人
。
* 

2  

夢
露
之
名
迎
經
我
在
用
紙
雜
誌
頤N 

0

欄
出
現
，
數
週 

83透
露
：
果
爲
无
患
精" 

2  
神
病
母
親
傲
立■
托
基
金
之
長
期
慈
愛

2

♦

《
屍
旁
留
下

架
坡
爲
獨
立
自
主
之
國
家
。

、 

據
美
官
員
稱
：
姜
國
幷
非
欲
延
遲
對
星 

島
之
承
認
，
但
須
事
先
完
成
國
際
規
例
上
之 

文
件
工
作
，
幷
瘠
侍
候
英
國
首
先
承
認
星
島 

，
因
英
國
對
該
區
城
負
有
主
娑
之
實
任
。 

奧
太
瓦
電••
一
位
外
交
部B:
言
人
於 * 

期
二
說
：
對
新
加
坡
予
以
外
交
上
承
承
認
之 

問
題.
一  

18正
在
加
食
大
政
衣
積
極
放
慮
中
， 

被
暗
示
不
久
將
作
决
定
。椰
嘉
羅
訊.•
傅
印

出1
8
m
，
便
香 ®
 
一 切
人
士
感
覺
震
駭
，
使 

大
部
人
士
感
覺
弋
裳
，
星8!1s

勢
以
後
之
演 

巡
，*
部
协
仍
有
賴
乎
馬
聯*
瑚
拉
曼
之
政 

策
，
但
據 
一 般
観
察
家
之
意
見
：
「星
島
獨 

"
立
日
」幷
葬
是
感
恩
慶
祝
之
日®
。 

據
德
臣
如
報
便
：
昆
島
退
出8|

聊•
雖 

然
是
令
人
撼
恨
之
不
幸
事
件
。
但
就
當
前
之 

情
勢
而
論
，實
爲
躍
二
之
可
行
辦
法
。因
星 

島
政
府
典
聯
邦
政
府
關
係
惡
化
：
有
如
冰
灰 

台
北
方
面
消
息
，
國
府
外
交
部
，
拒
絕
、 

評
論
星
架
坡
退
出
馬
來
西
亜■
邦
之
事6
只 

龄
注
意
局
勢
之
演
進
。 

一 

但
非
官
方
人
士
表
示
關
懷
星
島
脫
離
馬 

IB

，
認
毋
星
島
雖
然
暫
小
與
中
共
建
立
外
交 

關
係
，
但
有
可
能
與
印
尼
建
交
， 

據
立
法
委13

謝
仁
釗
到
美
做
靴
能
者
桶
， 

:
爲
整
個
亞
洲
着
想
，
「
我
們
」
希
童
星
架 

坡
不
致
墮
落
共
黨
所
設
之
陷
阱
，
星
麟
政
府 

喘
繼
續
真
反
共
立
埸
。拒
絕
與
印
尼
及
中
共 

來
往
。
吉
隆
坡
訓
：
星
加
坡
外
交
部
長
十
一 

日
宣
稱
，
臬
加
坡
將
採
取
不
加
盟
之
外
交
政 

策
，
並
離
門
東
西
集
團
之
鬥
爭7
外
。
星
外 

長
技
耶
勒
南
數
职
咨
謂••
新
獨
立
之
星
加
坡 

將
與
所
有
帥
家
保
持
友
好
關
係
，
只
量
與
星 

洲
方
善
者
，
不
論
其
採
取
何
潼
主
義
。 

但
星
加
坡
外
長
聲
官
星
洲
目

S3不
與
印 

尼
或
屮
坤
建
而
绑
交
。

阮
to基磁蒲不和

@
 盈
息
南
越
總
理

(
特
訊)道 

阮
國
基,
曾
于
七
凝
W
 王
發
表
出
人
窟 

外
的
演
講
，黑
墨
書
駐
南
越
新
壹

， 
據
海
息
稱
；
阮
氏 

明
瞭
洛
沿
反
翻
真
濤.
'
一
.： 

自
記
者
向
其
崔
賣
其
盟
淡
如
美 

國
等
間
的
關
係
時
一̂
^
:
典
盟

洛
治
間
的
關
係
畫
網(

尼
曾
能
十a
促
睛
中
共
承
認
星

DD坡
。 

據
傳
印
尼
第 - 
副
總
現
蘇
班
德
域
奥
博

—— 

' 

國
間
的
關 

係
，不
許
變
成
「̂
!
専

，
彼
稱
：
如 

被
束
縛
，則
爲
自̂

^

與
共
震
鬥
爭
，

土
曾
吿
於
一 

團
說
：
如一 

及
自
上
之
一

來
訪
之
中
共
人
民
大
會
代
表 

波
眞
正
成
資
一
個
完
全
獨
立 

，讓
吾
人~
起
到
其
承
認f
 

通
訳
咁
安
違
拉
說
：
離
班
德

將
失
去
目
的.
。
点!
一 

蘇謀用5» 薇侵華

• 

敲
約
蘭
通
選
蒙
府
現
對

卡
蔵
靄
豪
海
嘴
外
和
國
之
一)
境
内l

：
， 

的
精
通/
國第一一̂
?
*
,

以
滅
民
族
，
極
力
一2

夢
想
，，已
無
實
現
可
能
，
渠

IS 計
副
提

5  

拉一攏，並
就
譽
膏gism

F*

心
『金
聯
- 
出
十
萬
元,
每
年
中 
學
生
五
干
元
利
息3  

採
取
此
極
拉
攏
政
步
嚷
就
谕
蘇
境
内
廿
一"
，
作
爲
母
親
之
療
養
費
，
但
夢
露
研
遺~ 

餘 
^51I

b
l

il
^l 内

十
餘
萬 
T

 財
產
一I

，
抵
繳
聊 营

稅
" 

赛
蒙
披
利
用
肝
錢
他
等
等
之
債
務
之
後
，
幾
己
遅
出
一

.
•
"
•••:
\

%
3
0
3
0
A
n
^
1
9
8
8
1
*
3
^

理
奥
之
聲
明
握
得
中
共
代
表
之
歓
迎
，
答
允

由
亜

將
此 
一 

亞
一

箱
破
等
之
政
府
， 

明日亞洲事

李光耀意見被讚揚 

(
雲
訊)
不
市
太
陽
柵
之
瑪
美
，
英
露 

美
專
欄
刊
載
謂
：
在
我
們
西
方
的
最
大
汚
黠 

e
便
是
小
肯
聽
煦
邙
洲
人
的
寳
貴2

經
験
的 

言
論
。18

洲
人
對
我
他
們
的
人
民
更
明
瞭
及 

了
解
看
我
們
能
誠
懇
聽
取
他
們
的
言
論
，
則 

•中■
問
題
，.
不
會
遭
遇
倒
當
前
的
難
，例 

如
，
四
十
一
歲
一
，英
國
劍
爲
大
辱
法
學
士
而 

屬
非
共
的
星
加
坡 

89 理
李
浴
耀
的
曽
論
总
便 

是
値
得
我
們
聽
取
的
一
個
。

美
國
生
活
仕
誌
的
記
者
與
拿
光
耀
酸
話 

時
，
李
光
耀
宣 ®
，
布
亜
洲
長
期
戰
爭
，並 

非
只
是
的
用
們C

寞
國
歹
紹
于
蓬
物
必
始
鐘 

。
麥
，
粟
米
，洗
衣
備
，
傳
眞■
農
阪
蛇
旋 

的
憊
影
，便
可
以
獲
得
勝
利
，你
們
必
須
給 

予
聰
洲
人
的
自
尊
心
，
他
們
始
簡

86 鬥
的

8, 

志
及
目
的
。

■
:

• 
又
謂t
若a
将
來
十
年
內
，
共
產
國
家 

對
軍
事
及
經
濟
上
自
了
遒
毋
町
，源
洲
人
必
。 

然
自
我
詢
問
，
自
由
近
禽
的
定
義
是
什
麽
了 

，
是
含
有
自
内
權
。
剝
削
他
人
謂
之
自
由
？ 

而
他
人
是
否
有
享/
飢
餓
及
文
盲
曲
自
由
權 

又
謂
，
若
共
產
主
義
侬
家
能
够
殷
遺
單
一 

車
，
汽
車
，
貨
車
及
成
立n
毆
，
而
且
他
們 

的
工
稈
師
能
製
造
原
子
彈
，
則
亞
洲
人
义
會 

自
間
，
骄
洲
人
並
誤
落
後
成
愚
蠢
，
因
爲
他 

們
办
可
以
製
幾
一 
如
西
方
國
家
的
製
成-
様 

。
倘
若
强
洲
人
自
了
此
械
答
案
，
則
你
們( 

美
國)
的
制
度
便
開
始
崩
潰
，
完
全
雑
定
矜 

誇
的
那
片
。故
此
，
美
國
欲 &
阻
仁
共
產
主 
一 

義
擴
展
至
整
個
東
南
亞
，/
不
是
游
冲
更
多 

的
仙
。力
白
錬
，
曲
詠
痕
经
更
停
画
序̂

^

裂
，
發
生
戰
単
，鞄

游
擊
戰
。

加估用年逾百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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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

一一 
融
皤
溺
軍
审
動
者
飽
爾
温?
報
導
：
美
國
擴
大
越
戰
後J
戰
費
急
劇
和 

加
，估
計
保
年
辛
，
零
二
十
億
美
元
。 

：：W, 

儈
遜 0
統
速
学
礎
特
別
費t
七
億
元
，加
上
今
年
春
間
所
屡
求
之
匕
億
于
象 

爲
一
一
十
四
億
元
，

.*|
|
3
負
間1
膚
遜
必
將
再
行
筹
求
國
會
撥
欺 ¥

至
四
十
鱷
兀
，
因 

版
凍
看
下
每
月
総
報
而
消
息
一
蘇
果
級
代
表
國
現
巳
臨
事.

美國釁

又
皇
飽
坡
與
馬
來
西
亞
己
质
十
一
日 ,

宣
佈
兩
國
將
來
換
使
節
，   

S
來
政"
做
立
即 

派
定
伊
数
军
為
代
理
駐
星
專
貝
，
星
洲
方
面. 

.即
派
卷
瞥
樹
修
商
人
郭
德
金
賞
駐

18來
專
員 

片
此
事
日
表
赤
慮
來
典
星
洲
伪#
保
持
合
作 

H

硬紐日東搶先承認 

标
洲
坎
培
拉

99聯
釈2
，
萬
齊
默
總

@- 

融
十
度
宣
佈
器
巳
灰
定
承
歓
星
梨
坡
，
澳 

孤
。
断
遼*
所
有
其
他
在
防
衛
馬
來
地
區
侑 

關
之
國
家
占
超
，
包
括
星
架
坡
在
內
， 

同
日
紐
西
蘭
威
靈
頓
飘
，
何
李
育
總
理 

宣
佈
紆
西
蘭
立
刻
承
認
星
架
坡
。

又
同
日
東
京
美
聯
就
电
，
日
本
政
府
决 

定
承
認
齡
九
日
與
馬
來
西
亞 ®
邦
分
裂
而
成 

冒
『獨
立
國
之
星
架
坡
。

高
棉
金
邊
飢
，
蘇
漢
諾
皇
子 2
高
棉
政 

府
，
於
十
日
宣 

1F式
承
認
獨
立
之
星
加
城
， 

療
漢
諾
在
此 
一 新
興
國
冢
脫
離
馬
來
西
匠
聊 

邦
後
數
小
鮮
內
即
已
宣
佈
對
其
承
認
，
此
位 

高
棉
團
家
元
首
要
求
與
星
加
坡
建
立
外
交
關 

係
，幷
交
換
文
化
臭
商
業
。

加美中共亦正致慮 

.美
京
备
賊
電
美
國
之
將
承
布
鼻

(
特
訊.)
過

此
由
現
在
至
明
理
事

八
億
至
十
一:
基

點
"5. 
、
飛
赴
北
韓
首
都
所
門
店
，
參
加
慶
祝
獨
工4
一 

根
據
金
議
院
藩I
I
I
I
  

W

W

 龍
素
參 
十
週
年
紀
念
大
會
。 

/• 

- 

，零誉善
生
席
史 

蘇
代
表
團
由
前
任
情
報
局
長
，
環
任
克 

野造，由
項
年•
姆
林
宫
愈
高
委
III之
-
的
妙1

領
導
下, 

塞
一
君
二
十
德
美
元
詩
閥
北
韓
，
進
入
亞
洲
寂
北
京
派
的
毋IT
Z.

編
收
之
估
点 
>,18  

丹
瓦
歸/
向■
易

起
，
毎
年
必
高 B
段

®
,J.: :
•

。.
、腹
扱,
爲
北
韓
脫
離
日
本
統
治,
宣
吿
獨
立 

籌
裡
中
部
高
山
地
帶.
二
十
週
年
而
慶
祝
。

。

西
雹
星

之
警
，
將
成
盗 

之
戰
塲,
次
此
地
鍛 

毋
化
聲
事
障
馬
凝 

事
顧
面
人■
星
撃
 

忽
然
聽
到
河
陶
王
贏 皤情事

中
最
重
要 

周 ̂ 來定堪赴印尼 

^
 康
游
擊
陵
中
，
出 

尸循刃気其走目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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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
郷
揮

W..，
據
美
軍 

(
東
京
合
際

1ft电
)
H
*

執
政
黨
自
民 

B^

激
烈
進
行
中
， 
黨
副
期
裁
川
島
Ih 次
郞
十
日
履.•
県
未
有
計 

i
^
A
M
用
中
岫
語
，
到
擬
件
耶
嘉
達
與
中
共
鱷
婚
周
恩
來
會
晤
，

-
川
島
定
八
月
十
六
日
趣
印
尼
，
參
加
印
尼
之 

一
宣
佈
獨
立 ®
典
，獨
立
紀
念
在
八
月4-
七
日 

4
耶
嘉
達
眼
行
，
中
注 »
理
據
報
亦
的
參
與

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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